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 

『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 110 年 7月 2日（星期五）11:30 至 11:45 

二、地點: 視訊會議 

三、主席: 劉瀚宇 副校長                            紀錄: 陳組長黛娜 

四、出席人員: 

盧智強學務長、史穎君教務長、李昭慶總務長、軍訓室胡紹華主任、體育

室李俞麟主任、總務處事務組陳信宇組長、健康保健組陳黛娜組長、史育

英講師(資管系)、葉玟委員（企管系）、姜京瑩委員（國貿科）。 

未出席人員: 主計室洪文平主任、林子誠講師(國貿系) 、魏子彬助理教授

(數媒系)。 

五、主席致詞： 

    感謝各委員百忙中出席會議，出席過半，宣佈會議開始。     

六、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一）有關成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工作小組及本學期欲推動之項目，

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教育部 108 年 9月 3日臺教綜(五)字第 1080125272 號函

辦理。 

2、本校 109 年度為教育部選定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推廣學校

依工作項目表需成立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工作小組會議執

行且檢討工作。 

3、本小組成員及欲推動工作項目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1.109 年 7月 30日~8月 3日至南投人和國小進行大手牽小手-偏

鄉國小愛滋防治宣導活動。  

2.109 年 10 月 7日與本校炬光社、台北捐血中心共同辦理「熱血

暨預防愛滋校園捐血宣導活動」。  

3.109 年 10 月 13 日~10 月 15 日期間辦理「校園演唱會暨愛滋宣

導禮品包」推廣活動，藉由禮包發放來傳遞愛滋防治正確資訊。  

4.校園設置愛滋防治宣導櫥窗並運用新媒體(社群網站、line、 

IG)進行宣導。  



5.109 年 11 月 16 日辦理「唾手可得的成癮物質~關於菸害防治的

思考&消除歧視從認識愛滋開始」講座。 

6.110 年 3月 3日辦理 「愛『之』捐血行動--從你我尊重及關愛

開始」宣導活動。 

7.110 年 3月 8日辦理「認識愛滋 與愛同行」專題演講暨「愛滋

匿名篩檢」活動。 

8.110 年 4月 27 日辦理「我們與菸&毒品&愛滋的距離-練習情緒

與壓力調適」導師輔導知能研習課程。 

（二）有關 109 學年度新生健檢醫院標案方式，提請討論。 

說明： 

1、依據學校衛生法（中華民國 91年 2月 6日華總一義字第 09100025070

號總統令公布）第八條敘明：「學校應建立學生健康管理制度，定期辦

理學生健康檢查」；又依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教育部台參字第

0920082231A 號令發布）第二條規定：「 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實施學生健康檢查之對象、項目及方法，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學

生健康檢查基準表規定辦理。」。 

2、本組始於 94 學年度起辦理承攬廠商到校團體體檢，至今各學年度成

效良好，故擬續辦理。 

3、108 學年度新生健檢費用（決標價格）為新台幣 550 元整，由學生自

行付費支應。 

4、109 學年度新生約為 2100 人（五專 350，日二技 292，日四技 374，

碩博 121，進修四技 263，進修二技 421，進修二專 271，外加、外籍

及轉學生等未含），以每人預算金額 600 元計，總金額為 1,260,000

元。為提高行政效率，建請本次合約期限為 1年，後續擴充 2年，並

以「準用最有利標」方式辦理。(3年採購金額合計 3,780,000 元) 

  ★ 註：108 學年度新生健檢 1720 人。（臺北 1456 人，桃園 264 人） 

5、｢94-108 各學年度新生健檢標案方式及決標價格｣及｢各標案方式之優

缺點比較表｣ (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已由啟新診所得標 109 學年度新生健檢事宜，109.9.11 完成

臺北校區新生健檢共1894人，109.9.14完成桃園校區新生健檢共273

人。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制定本校麻疹及水痘個案處理作業流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0.3.9 教育部臺教綜(五)字第 1100013774A 號函示

學校衛生輔導書面審查改善意見後續辦理。 

二、該作業流程參考 108 年 06 月 19 日修訂之傳染病防治法、108

年 10 月 17 日衛生福利部衛授疾字第 1080200927 號函「水痘群

聚事件接觸者自主健康監測注意事項」、衛福部疾病管制署 108

年 05 月 31 日「麻疹疫調、接觸者追蹤管理 及群聚事件處理原

則」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慈濟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亞

洲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嶺東科大、

首府大學及中央警察學校等 9 校相關資料制定。 

三、本案業經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生事務處處務主管會議

修正後通過。 

辦法： 經本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 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11:45。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校園水痘及麻疹個案處理作業流程 
                                               中華民國 110.7.2 衛生委員會通過 

 

 

 

 

 

 

 

 

出現疑似或確診個案 

 

醫療院所診斷 

是否確診 

 

傳染病通報 

 

是 

疫情調查 

 

個案追蹤管理 

是否住院 

醫院隔離治療 

 

居家或單人宿舍

自主健康管理 

 

出院追蹤 

 

否 

結案 

  

接觸者造冊 

健康監測 

阻斷傳播 
(衛教宣導、環境消毒、

停班課) 

 

 

有無 

新確診 
 

是 

否 

 

健康監測 

是 

否 


